桂林市中医医院印刷品类定点采购项目

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印刷品类定点采购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桂林市中医医院所辖区域。
二、项目采购初步需求

（一）供应商提供的印刷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及印刷行业相关技术规范。

（二）供应商提供的印刷品必须是全新的、包装完好、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字迹清晰、无缺页漏印、无裁切及装订缺陷的正规印刷品。提供的物品必须具有合格证，且是近期出厂的，生产日期距交货日期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批量印刷前，供应商应按医院要求提供成品样品供确认，经医院确认后方可批量生产。

（三）供应商应确保所供印刷品的规格型号、品种、印刷清晰度、色彩、纸张规格、装订方式、质量及售后服务能够满足医院实际使用需求。

（四）供应商在收到医院需求清单后，合同目录内已完成制版或有常规备货的印刷品，正常情况下应在4小时内完成配送交货，紧急情况应在30分钟内完成配送交货；合同目录外或需重新制版打样的印刷品，应按照医院要求的时间内完成配送交货。供应商有三次及以上（包含三次）非因不可抗力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正当理由未按时配送物品到指定地点，或提供的物品有质量问题等，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五）供应商负责印刷品的运输、装卸，并负责将物品送至医院指定地点。物品经医院验收合格后，医院经办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供应商应在送货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送货单及物品合格证交至医院总务科经办工作人员。供应商有三次及以上（包含三次）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送货单及物品合格证给医院总务科经办工作人员，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六）合同目录外的被服相关物品由中标供应商根据医院需求供货，供应商应在报价时提供京东自营、天猫官方旗舰店或同类主流电商平台的同期、同款、同品牌商品链接及截图作为比价依据。价格不得高于该链接在报价前7个工作日内的最低日常售价（不含限时促销、秒杀、满减等活动价）。由医院总务科及审计科审议确定价格。

（七）产品验收与退换货

采购人收货时有权对印刷品的数量、规格、纸张克重、印刷内容、裁切尺寸、装订质量、外观标识、合格证等进行检查。如发现以下情形，采购人有权拒收或要求退换货，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印刷品存在污损、破损、明显色差、尺寸不符、内容与确认样品或合同不符；

2.印刷品无合格证、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必要标识；

3.印刷品出现字迹模糊、重影、断线、缺页、裁切不齐、装订脱落、条形码或二维码无法识别等质量问题（自验收之日起30日内提出）；
4.退换货应在医院提出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不得影响医院正常使用。

（八）供应商对因履行本合同而知悉的医院印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病历资料、处方内容、内部文件等）负有保密义务，不得留存、复制、泄露或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印刷过程中的废品、残次品须由供应商在院内监督下粉碎或销毁，不得流出医院。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